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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內容

壹、貪瀆不法案例

貳、廉政倫理規範

參、利益衝突迴避法

肆、消費者保護宣導



貪瀆不法案例-洩漏招標訊息，索取回扣案

案
例
概
述

C 偏鄉公所欲辦理辦公廳舍室內裝修設施統包工程招標事宜，規

劃編列經費357萬5,000元，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詎首長甲與業

務課承辦課長乙竟謀議利用職權，藉經辦公用工程之機會向廠商收

取回扣，由乙於裝修工程上網公開招標前，事先將招標訊息告知友

人丙，丙即邀請A 公司業務員丁共同以A公司名義參與投標、承攬，

乙依甲指示與丙、丁達成收取工程款 1 5 %作為回扣款之協議。

     嗣後A 公司以底價319萬8,000元標得本案裝修工程，並交付

工程款回扣40萬元予甲。甲、乙2人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利用經辦公用工程之機會，向得標廠商收取回扣，均係犯貪污治罪

條 例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之 經 辦 公 用 工 程 收 取 回 扣 罪 。



貪瀆不法案例-洩漏招標訊息，索取回扣案

風
險
評
估

1、採購程序外之不當接觸，法治觀念不足：
採購人員為圖謀個人私利，藉由經辦機關採購標案之機會與廠商私下
接觸，洩漏採購資料並索取賄款，不僅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更涉及觸犯刑事法律規定。

2、廠商互為勾結影響採購結果：
廠商為求取得標案，串聯其他知情卻無意投標廠商，意圖影響採購結
果而借用他人名義方式取得機關標案，恐因缺乏競爭導致工程品質下
降，影響公共利益及安全。天然災害造成大區域農損，惟相關勘查工
作礙於時效，由單人完成認定，決定是否核准救助，無相互監督機制，
易發生專攬獨權之流弊。

1、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
2、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收受、搬運、隱匿、寄藏或故買貪污財物罪。
3、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借牌圍標罪。

相
關
法
令



貪瀆不法案例-洩漏招標訊息，索取回扣案

防
治
措
施

1、客製化廉政倫理宣導：
依機關特性編制「客製化教材」，加強宣導公務員應確實遵守「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遇有請託關說、不當飲宴應酬及餽贈財物等廉政
事件，應依規定辦理，並避免與廠商有非公務上之不當接觸及金錢往
來。

2、發揮走動式管理與宣導：
偏鄉地區多有未設政風單位，為提升「未設政風單位」之機關公務同
仁正確法紀觀念及廉能意識，機關可推行「走動式宣導服務」，主管
平時應主動關心屬員，適時瞭解業務辦理情形與廠商溝通狀況。兼辦
或上級政風單位亦可透過廉政宣導與違失案例分享，深化同仁的廉能
認知，提升機關業務之效能與品質。

3、謹守開標程序，發掘違法情事檢具事證移送偵處：
機關辦理開標時，應檢視投標廠商之間是否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若
有發現借牌投標、圍標具體不法事證，應即保全證據依法妥處，避免
發生影響採購公平競爭情事。



「請託關說」與民意代表「為民服務」兩者如何區分？

民意代表依其職權行使職務，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

等事項，屬選民服務。依本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此種依

法令規定程序及方式進行的陳情、請願等表達意見的行

為，循行政程序法、請願法等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要點。

公務員對於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項，如有違反前述規

範之虞者，亦應明確告知相關法令依據，讓民意代表充分

瞭解；如仍執意要求，而有違法之虞者，公務員自應依本

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廉政倫理規範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是否僅依本要點處理即可，無需再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規範對象遇有「請託關說」時，可先檢視事件內容，如涉

有符合本要點第3點規定時，受理登錄人員應依規定於請託

關說登錄作業系統登錄；如請託關說事件內容尚未能判定

有無符合本要點第3點規定，或雖不符合本要點第3點規

定，惟符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時，可依該規範

第11點規定辦理登錄，但無需登錄於請託關說登錄作業系

統。

廉政倫理規範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是否應該全部對外公開？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係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之文書，
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下稱政資法)第3條所規範之政府資訊，惟請託
關說事件係為本人或他人針對特定事件所提出之請求，不屬於政資
法第  7條第1項第1款至第10款所列舉之「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
訊」，亦非屬於政資法第6條所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而
應適時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

人民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請託關說資料，政府機關應依政資法第18
條第1項第1款至第9款規定，個案判斷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此外，依政資法第18條第2項及本要點第12點規定，各機關應公開
事項包括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要點受懲戒
確定之人員姓名、事由。

廉政倫理規範



利益衝突迴避法

案
例
1

阿良是植物所所長，太太小花是他的部屬，每年年終打考績時，阿良都很頭

痛，若初評給小花打乙等，怕回家被罰跪算盤，可是機關甲等又有名額限制，給

小花甲等怕同仁質疑不公，幾經考量後，阿良連續兩年還是決定初評小花考績甲

等，並將考核結果提報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小花最終獲得考列甲等及獎金

發放等利益。

阿良因參與評定配偶小花甲等考績而未自行迴避，違反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

依第16條第1項得處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緩。

未自行迴避考績態樣



利益衝突迴避法

案
例
2

阿華係區公所區長，其弟媳小娟亦在區公所任職。某次年終阿華在核閱考績

委員會決議結果時，發現小娟當年度考績被打乙等，但她覺得小娟才能及工作表

現應考列甲等，若要變更小娟考績等級就必須退回考績會再審，怕太過明顯引發

同仁質疑獨厚小娟，所以阿華將全卷退回並批示「覆實考列乙等人員，退請再

審」，沒想考績委員會還是再次決議小娟為乙等，最後阿華直接將小娟考績由乙

等改為甲等，並報送銓敘部審定為甲等，最終小娟獲得年終考績考列甲等及獎金

發放等利益。

事後，阿華因對於考績委員會決議小娟當年度考績考列乙等，先是批示退回

再審，嗣又逕行更改為甲等，違反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依第16條第1項得處10

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未自行迴避考績態樣



利益衝突迴避法

相
關
法
條
參
考

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第1項：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6條第1項：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第2項：

      財產上利益如下：一、動產、不動產。二、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三、債權

或其他財產上權利。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第2項：

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

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

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未自行迴避考績態樣



利益衝突迴避法

裁
罰
規
範



消費者保護宣導



消費者保護宣導



假投資詐騙

消費者保護宣導



消費者保護宣導



祝 平安 喜樂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服務專線：0800-286-586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專線：037-356639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 關心您


